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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新科技大學 進修部 學生成績優異提前畢業申請表 

（  學年度） 

申請日期：   年    月    日  

班 級  學 號  姓 名  

申請項目 

□ 提前一學期畢業 
(須於既定畢業前一學期之十二月向進修教務組提出申請) 

□ 提前一學年畢業 
(須於既定畢業前一學年之四月向進修教務組提出申請) 

已修 

學分 

必修  

學業總平均 

成   績 
 

體  育 

平均成績 
 

班排名 

百分比 
 選修  

總計  

① 進修教務組承辦人 

 

②系主任審查意見 

 

③學院院長審查意見 

 

④進修教務組組長 

 

⑤教務長 

 

注
意
事
項 

※成績優異學生，符合下列標準者，得提前一學期或一學年畢業。(提前一學期畢業者於十二月、提前一學年畢

業者於四月向註冊組提出申請) 

(1) 應修學分全部修滿(含必修及選修)。 

(2) 每學期學業成績平均在八十分以上。 

(3) 體育平均在七十分以上。 

(4) 名次在該系該年級該班學生數前百分之十以內。 

申請流程：填表並附上歷年成績單正本→系主任→學院院長→進修教務組組長→教務長 


